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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 文 件 S T D C  2 8 / 2 0 1 4  

資 料 文 件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二 零 一 四 /一 五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 

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介 紹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二

零 一 四 /一 五 年 度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
 

工 作 目 標 和 範 疇  

 

2 .  沙 田 區 的 人 口 超 過 六 十 三 萬 人 ， 是 全 港 最 多 的 行 政

區 。 沙 田 雖 然 人 口 眾 多 ， 但 地 理 環 境 優 越 、 規 劃 完 善 、 交

通 便 利 及 社 區 設 施 配 套 齊 備，居 住 環 境 一 直 備 受 讚 賞。民

政 處 的 工 作 目 標，是 促 進 區 內 跨 界 別 的 協 作，包 括 政 府 部

門 、 區 議 會 、 地 區 團 體 和 居 民 等 ， 使 沙 田 成 為 一 個 安 居 樂

業 和 與 時 並 進 的 和 諧 社 區 。  

 

沙 田 區 最 新 概 況  

 

3 .  沙 田 區 居 民 年 齡 中 位 數 是 4 1 歲 ， 與 全 港 人 口 的 年 齡

中 位 數 一 致 。 當 中 ， 1 5 歲 以 下 兒 童 佔 1 0 . 8 %， 1 5 至 2 4 歲

青 年 佔 1 2 . 4 %， 6 5 歲 以 上 長 者 佔 11 . 3 %。 在 十 八 個 區 中 ，

沙 田 區 的 青 年 數 目 排 在 第 2 位 ， 長 者 數 目 則 排 在 第 4 位 。

區 內 具 學 位 學 歷 的 人 口 佔 2 2 . 6 % ， 略 高 於 全 港 平 均 數

2 0 . 1 %； 而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數 為 2 3 , 0 0 0 元 ， 亦 較 全

港 住 戶 收 入 的 中 位 數 高 約 1 0 %
1。 沙 田 區 約 三 成 多 人 口 居

住 在 公 營 租 住 房 屋，約 三 成 人 口 居 住 在 資 助 自 置 居 屋，約

四 成 人 口 居 住 在 私 人 房 屋 2。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編 製 的《 2 0 1 2 年 按 區 議 會 分 區 劃 分 的 人 口 及 住 戶 統 計 資 料 》

報 告 書 。  
2
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資 料 。  



 ( 二 ) 

主 要 工 作  

 

4 .  民 政 處 是 政 府 與 巿 民 在 地 區 上 溝 通 的 橋 樑，主 要 工 作

包 括 ：  

 

( a )  透 過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，統 籌 政 府 部 門 在 地 區 層 面

的 工 作 和 服 務 ， 解 決 地 區 問 題 ；  

 

( b )  向 居 民 介 紹 和 解 釋 政 府 重 要 的 政 策，並 向 當 局 反

映 區 內 人 士 的 意 見 和 需 要 ；  

 

( c )  推 行 地 方 行 政 計 劃 ， 協 助 區 議 會 推 展 工 作 ；  

 

( d )  鼓 勵 地 區 團 體 和 居 民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和 地 區 事

務 ， 構 建 和 諧 社 區 ；  

 

( e )  鼓 勵 及 協 助 多 層 大 廈 的 居 民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

或 互 助 委 員 會，並 協 助 上 述 居 民 組 織 提 升 大 廈 管

理 質 素 ；  

 

( f )  支 持 區 內 大 型 活 動，包 括 端 午 龍 舟 競 渡、中 秋 晚

會 、 聖 誕 及 農 曆 新 年 節 日 燈 飾 、 青 年 節 等 ， 加 強

地 區 特 色 和 居 民 參 與 社 區 事 務 ；  

 

( g )  推 動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及 聯 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協 助 區 議 會 推 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，改 善 鄉 郊 環

境 ， 增 加 地 區 設 施 和 美 化 社 區 ； 以 及  

 

( h )  在 重 大 事 故 或 天 災 發 生 時，統 籌 政 府 部 門 的 事 後

救 援 工 作 。  

 

本 年 度 的 工 作 重 點  

 

5 .  在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， 民 政 處 會 繼 續 恪 守 工 作 目

標，除 配 合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及 持 續 推 行 的 工 作 外，會 配 合 民



 ( 三 ) 

政 事 務 局 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工 作 重 點 ， 積 極 開 展 以 下 工

作 ：  

 

協 助 舉 辦 沙 田 節  

 

6 .  「 沙 田 節 」是 區 內 四 年 一 度 的 大 型 盛 事，首 屆 於 一 九

八 六 年 舉 行，目 的 在 介 紹 沙 田 區 的 發 展 和 特 色，同 時 鼓 勵

居 民 積 極 參 與 社 區 活 動，藉 此 加 強 他 們 對 社 區 的 歸 屬 感 及

培 養 互 助 合 作 精 神。「 沙 田 節 」曾 舉 辦 過 的 活 動 數 以 百 計 ，

內 容 包 羅 萬 有 ， 精 彩 項 目 包 括 大 巡 遊 、 聖 誕 嘉 年 華 、 歷 史

照 片 展 覽 、 元 宵 燈 會 、 文 藝 匯 演 、 武 術 賽 及 棒 球 賽 等 。  

 

7 .  「 沙 田 節 」今 年 已 踏 入 第 七 屆，暫 訂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九

月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舉 行，為 期 六 個 月 。民 政 處 將 聯 同 沙

田 區 議 會 、 沙 田 節 委 員 會 及 地 區 團 體 在 區 內 舉 辦 多 項 活

動 ， 以 鼓 勵 居 民 積 極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， 促 進 社 區 和 諧 ， 並 向

區 內 、 外 人 士 介 紹 沙 田 發 展 和 特 色 。  

 

8 .  本 屆「 沙 田 節 」籌 備 工 作 即 將 全 面 展 開，計 劃 籌 辦 多

項 活 動， 以 不 同 主 題 展 示 沙 田 各 種 精 神 面 貌。這 些 活 動 將

帶 着 市 民 踏 進 歷 史 足 跡 ， 重 溫 沙 田 社 區 發 展 的 點 點 滴 滴 ，

又 同 時 展 示 沙 田 社 區 今 天 的 精 神 面 貌， 並 展 望 將 來，加 深

市 民 對 這 個 充 滿 活 力 、 創 意 、 關 愛 、 又 不 失 悠 閒 氣 息 的 市

鎮 的 認 識 。  

 

加 強 區 內 的 青 少 年 工 作  

 

9 .  行 政 長 官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的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 提 倡 多 元 卓

越 文 化 ， 從 教 育 、 就 業 和 全 人 發 展 三 方 面 培 育 青 少 年 ， 為

全 港 不 同 能 力、志 向 和 教 育 水 平 的 青 年 人，提 供 多 元 化 的

學 習、培 訓 和 發 展 機 會。民 政 處 會 繼 續 透 過 沙 田 區 青 年 活

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， 與 各 地 區 團 體 緊 密 合 作 ， 籌 辦 區 內 各

項 青 年 活 動，從 而 推 廣 一 系 列 青 年 發 展 核 心 價 值，包 括 匯

聚 青 年 力 量 、 發 揮 無 限 創 意 、 展 示 領 導 才 能 、 擴 展 國 際 視

野 及 活 出 豐 盛 人 生。委 員 會 除 了 秉 承 過 往 傳 統，撥 款 資 助



 ( 四 ) 

區 內 學 校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在 暑 假 期 間 舉 辦 青 少 年 活 動 外，亦

計 劃 舉 辦 沙 田 區 傑 出 青 年 獎 勵 計 劃 、 青 年 領 袖 培 訓 計 劃 、

噴 畫 創 作 比 賽 、 青 年 音 樂 創 作 及 才 藝 表 演 等 活 動 。  

 

1 0 .  此 外，民 政 處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成 立 的「 沙 田 青 年 服

務 團 」 (青 年 團 )。 經 過 三 年 的 運 作 後 ， 青 年 團 已 招 募 了 超

過 三 百 名 成 員，主 要 來 自 區 內 的 大 專 及 高 中 學 生，成 功 建

立 區 內 青 年 人 的 交 流 網 絡 。 每 年 青 年 團 均 舉 辦 多 項 活 動 ，

包 括 領 袖 訓 練 、 交 流 團 、 興 趣 培 養 、 工 作 體 驗 、 義 工 訓 練

和 服 務 等 。  

 

1 1 .  本 年 度 青 年 團 會 繼 續 透 過 不 同 類 型 的 培 訓 和 活 動，讓

年 青 人 增 加 自 信、各 展 所 長，亦 會 協 助 沙 田 區 中 學 校 長 會

舉 辦 沙 田 學 生 大 使 計 劃，為 區 內 高 中 生 提 供 培 訓，鼓 勵 他

們 熱 心 參 與 社 區 事 務 ， 增 加 對 社 會 的 歸 屬 感 。 此 外 ， 民 政

處 現 正 研 究 與 各 行 各 業 機 構 團 體 合 辦「 青 年 短 期 工 作 體 驗

計 劃 」， 為 學 員 提 供 短 期 實 習 的 機 會 。 透 過 此 計 劃 ， 參 與

學 員 將 安 排 於 七 月 至 八 月 期 間 前 往 不 同 參 與 機 構 作 短 期

工 作 實 習 ， 體 驗 真 實 的 工 作 環 境 ， 汲 取 不 同 行 業 的 經 驗 ，

為 將 來 就 業 作 好 準 備。民 政 處 在 人 事 編 制 上 亦 將 新 增 一 名

一 級 聯 絡 主 任 職 位，以 統 籌 上 述 青 年 活 動，進 一 步 推 動 青

年 發 展 的 工 作 。  

 

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 

 

1 2 . 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 籌 備 工 作 進 展 良 好，區 議 會 在 二

零 一 三 年 首 季 就 項 目 的 方 向 達 成 共 識 後，在 第 二 季 即 獲 得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答 允 擔 任 工 程 代 理 ， 並 獲 香 港 賽

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答 應 捐 贈 上 限 四 千 萬 元 的 款 項，隨 後 在

第 三 季 完 成 了 工 程 界 定 研 究，並 在 第 四 季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

及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。  

 

1 3 .  沙 田 區 議 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原 則 上 同 意 兩 個 工 程

項 目 的 內 容 和 委 託 顧 問 進 一 步 推 進 兩 個 項 目 的 籌 備。經 細

化 後，活 化 城 門 河 河 濱 沙 田 市 中 心 段 項 目 的 工 程 範 圍 包 括



 ( 五 ) 

(一 )在 橫 跨 城 門 河 的 橋 樑 及 橋 與 橋 之 間 的 河 濱 ， 安 裝 專 題

燈 飾 和 美 化 設 施 ； ( 二 ) 為 沿 岸 的 緩 跑 徑 / 健 行 徑 增 添 活 力

(例 如 鋪 設 適 合 物 料 、 設 置 里 程 碑 、 提 供 載 有 周 邊 配 套 設

施 的 地 圖 牌 等 )； (三 )翻 新 或 提 升 老 化 的 街 道 設 施 (例 如 路

面 、 長 椅 )； (四 )考 慮 可 否 與 康 樂 場 地 作 更 佳 連 繫 (例 如 研

究 在 河 堤 上 搭 建 延 伸 結 構 作 木 板 橋 )；以 及 (五 )在 濱 水 區 物

色 適 當 位 置 ， 並 進 行 整 理 工 程 (如 有 需 要 )， 以 便 日 後 裝 設

藝 術 、 歷 史 和 環 保 展 示 設 施 。  

 

1 4 .  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項 目 的 工 程 範 圍 包 括： (一 )建 造 以

地 基 承 托 的 建 築 平 台 ； (二 )在 建 築 平 台 上 興 建 一 個 設 有 邊

界 牆 或 圍 網 的 場 地 ， 內 有 球 場 設 施 與 設 備 (場 地 用 途 應 盡

可 能 多 元 化 ， 例 如 除 康 樂 用 途 外 ， 亦 可 以 作 打 醮 、 賣 物 會

及 其 他 社 區 活 動 等 )； (三 )興 建 斜 道，以 及 為 受 此 項 目 影 響

的 現 有 行 人 路 /單 車 徑 作 出 所 需 的 改 動；以 及 (四 )相 關 的 渠

務 、 環 境 美 化 、 照 明 及 其 他 雜 類 工 程 。  

 

1 5 .  民 政 處 預 期 可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上 半 年 聘 請 顧 問，並 於 下

半 年 進 行 土 地 勘 察 、 專 項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(例 如 渠 務 影 響

評 估 )及 設 計 。 視 乎 上 述 工 作 的 進 展 ，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

活 動 計 劃 於 下 半 年 舉 行，目 標 是 凝 聚 共 識，協 助 制 訂 最 終

的 詳 細 設 計。屆 時 會 提 供 具 體 選 項、參 考 資 料 及 構 想 圖 片

供 市 民 表 達 意 見，以 便 取 得 聚 焦 的 回 應 。而 宣 傳 形 式 亦 會

進 一 步 加 強 ， 例 如 包 括 印 製 海 報 和 安 排 巡 迴 展 覽 。  

 

村 代 表 選 舉 工 作  

 

1 6 .  村 代 表 選 舉 將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初 舉 行，沙 田 鄉 事 委 員 會

轄 下 的 4 8 條 鄉 村 須 進 行 村 代 表 選 舉 。 民 政 處 將 擔 任 選 民

登 記 及 統 籌 有 關 選 舉 的 工 作 ， 確 保 選 舉 在 公 平 、 公 開 、 公

正 的 情 況 下 順 利 舉 行 。  

 

1 7 .  民 政 處 會 在 本 年 第 二 季 展 開 村 代 表 選 舉 的 選 民 登 記

運 動 。 合 資 格 的 選 民 如 希 望 名 列 於 本 年 度 的 選 民 登 記 冊

內，必 須 於 七 月 十 六 日 或 之 前 提 交 申 請； 已 登 記 的 選 民 如



 ( 六 ) 

需 更 改 選 民 登 記 資 料，亦 須 於 九 月 九 日 或 之 前 以 書 面 通 知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，或 填 寫 更 改 登 記 資 料 申 請 表 送 交 有 關 民 政

處 。 選 民 登 記 的 成 功 ， 實 有 賴 村 民 的 踴 躍 參 與 ， 屆 時 請 大

家 協 助 推 廣 是 次 選 民 登 記 活 動 。  

 

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
1 8 .  民 政 處 會 與 沙 田 區 議 會 攜 手，與 區 內 各 政 府 部 門 及 地

區 團 體 通 力 合 作，落 實 民 政 處 來 年 的 工 作，使 沙 田 繼 續 發

展 成 為 一 個 和 諧 、 安 居 樂 業 和 與 時 並 進 的 社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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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 


